
记者 2 月 27 日从公安部获悉，全国公

安机关持续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

展，2022 年共打掉涉黑组织 160 余个、恶

势力犯罪集团1520余个，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 2 万余起，有力巩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果。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常态化扫黑除恶常态化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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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当下，“隐孕”已成为不少女性的一种

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近日有媒体报

道，杭州一企业职工怀孕后，并没在第一时

间与公司同事分享喜讯，而是选择隐瞒，

“之前有同事因为怀孕，绩效全被扣了，所

以能瞒尽量瞒，等评过绩效后再说”。担心

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

等，是很多职场女性选择“隐孕”的重要

原因。

生育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也是一

种“天赋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释义中指出，“公民的生育权是

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

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

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

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

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然而，一些企业

出于对孕产期女职工可能带来的额外用工

成本的担心，要求女员工作出“一旦怀孕就

自动离职”的书面保证，有的要求女职工

“排队怀孕”⋯⋯这是极不尊重女性的行

为，也是与我国法律唱“对台戏”。

但是，女员工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她

们无力对抗企业的这些做法，只好无奈选

择“隐孕”的方式来维持职场生存。实际

上，怀孕情况不属于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

劳动者应当如实告知用人单位的内容。

生育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是否告知单位，

劳动者享有自主权。但“隐孕”存在一定

的劳动风险，如果不告知单位，单位就不

能对孕期女职工采取法律规定的特殊保

护措施。

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曾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

知》规定，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在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

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

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

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

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另

外，根据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51 条的规

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的权利，也有

不生育的自由。也就是说，任何单位不得

侵犯妇女生育自由的权利。同时该法第

23 条明确，劳动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中不

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由此

可见，一些企业要求女员工作出“怀孕就自

动离职”的保证，即使女员工写下了保证

书，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隐孕”不应成为职场女性的无奈选

择，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监

管力度，严查侵害女职工权益的行为，维护

女职工的生育权利。女职工一旦生育权等

遭到侵犯，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权益。同时，建议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

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从而提

升女职工的生育意愿。

戴先任

日前，自媒体账号“阜阳敏姐”发

布一段视频显示，“敏姐”在家中遭到

一名男子殴打。该视频引起众多网友

关注，有关家暴的话题也再次引发网

络热议。经查，该自媒体号注册人谭

某为博取同情、吸引流量，与前夫摆拍

视频并在直播时谎称报警。谭某家中

完整监控显示，被“家暴”前一个小时

谭某与前夫多次演练，拍摄完后二人

有说有笑。目前，“阜阳敏姐”账号已

被封禁，谭某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

留10日的处罚。

谭某与前夫摆拍被家暴视频，目

的就是为了赚眼球、博取流量。现实

中，家暴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违法行为，

一个成年男人踢打拖拽一名女子，这

样的行为被曝光后，自然容易引人共

愤。因此，谭某“被家暴”让不少不明

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并义愤填膺，结

果才发现这不过是一起自导自演的闹

剧。摆拍“被家暴”视频，消费了公众

的同情心，“狼来了”的谎言一再出现，

一遍遍透支公众信任，最终伤害的也

只会是那些真正处被家暴等困境而需

要帮助的人。家暴猛于虎，“摆拍家

暴”带来的危害同样可怕。

像“演家暴”这样博眼球的“摆拍

故事”并不少，除了“演家暴”，还有摆

拍炫富、“路人甲教训嚣张坏人”等等，

还有一些摆拍视频则打着“正能量”的

旗号骗取眼泪，骗取流量。如就在日

前，博主“云南波波”做公益，被曝光也

是摆拍。万变不离其宗，很多摆拍视

频都是在通过恶意炒作博取流量。拍

摄短视频并非不能“摆拍”，如影视作

品都是“摆拍”。但“摆拍”不能以假乱

真，这些摆拍视频与影视作品最大的

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假乱真”，后者

则是艺术创作。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网

友已经不满足于“虚构故事”，那些真

实 故 事 更 吸 引 人 ，更 让 人 有“ 代 入

感”，更引人共鸣或共愤等。这让一

些人从中看到“商机”，摆拍“戏剧性

的一幕”，精心炮制出看似摄像头或

路人偶然拍到的“街头奇闻”或是能

引人同情或愤慨的一幕，来博取眼

球，骗取流量。在这起事件中，当事

人被依法拘留，就给诸多“摆拍主播”

敲响了法治警钟。

对于摆拍视频，需要平台能够严

格审核把关，比如对于虚假内容的短

视频，要能标注“摆拍”，对于真实短视

频，则要标注“真实”。这样才能避免

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也能避免产生

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监管部门来

说，要督促平台履行好自身的管理责

任，对于发布虚假信息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人员，要依

法予以惩治，让其承担相应责任。尤

其是那些故意利用网络造谣、传谣的

不法行为，要依法严惩，就像对待“阜

阳敏姐”一样。

不能任由“虚假故事”混淆真相，

造成错误的舆论导向，不能让摆拍视

频继续游走于“灰色地带”。要厘清短

视频“摆拍”与“真拍”的界限，要让摆

拍视频不再有以假乱真的滋生空间。

对待摆拍家暴这样的短视频“虚假故

事”，要像对待家暴一样零容忍。要进

一步规范短视频行业，促进短视频行

业规范发展、健康发展，让短视频行业

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而 不 至 于 给 社 会 舆 论 和 公 序 良 俗

添乱。

不能让“摆拍视频”
游走于灰色地带

“隐孕”不应成为职场女性的无奈选择

金彭年 翁怡 金莼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浙江

作为全国营商环境的“优等生”，如何进一

步擦亮浙江招牌，发扬浙江特色？笔者认

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一项长远工程，

既包括公权力机关的主导和引领，也包括

市场主体的响应与参与，“公”“私”配合，才

能打好组合拳。

从“公”的角度，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

执法。

我省自贸区集中于油气、航运、航空、

金融、数字经济等高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行业领域涉及的法律服务专业性强、涉外

面广，对高质量法律服务体系的需求迫

切。自贸区作为我省吸引外资的主要引力

场，亟需提升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目

前我省自贸区法律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包

括整体部署欠缺，资源整合不力，精准施策

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建议要全力推进浙

江自贸试验区精准、多元、互通的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建议包括制定并出台关于促进

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法律服务体系高质

量建设的意见及实施细则；整合浙江既有

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我省数字强项，并探

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自贸区矛盾化解中

的生命力，打造浙江特色；以及巧借我省区

位优势，引流外部高质量法律服务资源。

仲裁凭借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一

裁终局、快速结案等特点，已成为处理国际

上商事争议的重要方式。仲裁业的发展能

为我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有效助

力。目前我省仲裁服务业还未能满足省内

日益增长的需要，主要问题包括缺乏行业

协会统领，省内各地仲裁业发展未形成合

力；各市仲裁委员会缺乏互认互享机制，以

及未能将我省数字化优势与仲裁机制的特

殊性相结合，突破传统“仲裁开庭地”的限

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浙江省

促进仲裁业发展的决定》，以自贸试验区为

试点，从仲裁体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和仲裁方式四个方面进行改革，率先打通

自贸区四片区的仲裁资源，联合片区内的

仲裁机构，逐步推进我省区域化、高质量的

仲裁业发展，打造浙江品牌的（国际）商事

仲裁中心。

法治营商环境的提升还依赖于涉外案

件中冲突法规则的正确指引。我国侵权冲

突规则并不完善，有必要对《涉外法律关系

适用法》第 44 条的适用技术和配套规则进

行修订，尽可能排除其适用障碍，从源头上

避免司法者随意认定“法律适用难题”并任

意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情况。目前《涉

外发出关系适用法》第 44 条的适用主要面

临两方面的问题。属人法问题上，跨境法

人经常居所地的认定缺乏明确的规则指

引。属地规则方面，我国法律对侵权行为

地采用不附任何条件的复义解释，侵权行

为地的竞合问题较为突出。针对这两点问

题，建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跨境法人的

经常居所地问题进行明确。其次，在适用

侵权行为地规则时，判决过分关注案件事

实的特殊性，而致忽略了侵权行为地的竞

合实际是一项共性问题。确定性并非冲突

规范的唯一价值，变换视角来看，不确定性

实际也是规则灵活性的体现。借助于推定

规则、可预见性规则及其他排除事由，行为

地的筛选可以做到有章可循，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同

时亦能维持规则的灵活性。最后，在选择

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谨慎。

从“私”的角度，主要包括学法、守法和

用法。

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并非一朝一

夕，也并非仅停留在公权力层面。营商环

境与法治环境同属于社会软实力评价体系

下的概念，对于它们的考查不能仅仅依托

法规政策这类“静态指标”，而忽视动态参

与软实力建构的民众根基。营商环境并非

单纯指涉刚性制度体系，它也涵盖了柔性

社会氛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 67 条规

定，“国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强

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提供基础性支撑。”为此，我省在构建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除需“自上而下”

地开展相关工作外，还需持久投入，提升全

省人民的法律意识，普遍确立法治信仰，

“自下而上”地夯实省内营商环境的法治土

壤。在此意义上，民众的法律观念、法治信

念等都应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组成。

因此，建议以考促学，增设“法律知识水平

考试制度”，设立多级、多层次的法律知识

水平考试制度以适配不同的社会群体，并

将其作为增强社会法治信仰、带动省内营

商环境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

同时，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还需要更为

公平透明开放的氛围，及时回应社会的现

实需求。

（此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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